花蓮縣志願服務人員獎勵計畫

壹、依據：
本獎勵依據「花蓮縣志願服務人員獎勵辦法」辦理。
貳、目的：

為激勵本縣志工長年秉持「施比受更有福，予比取更快樂」的理念，發揮助人最樂，服務最榮的精神，特舉辦「全縣志願服務優良志工表揚大會」表揚具有顯著績效或特殊貢獻之績優志工，給予至高之榮譽與肯定，並藉此弘揚志工情，激勵民眾踴躍投入志願服務行列，積極散播志願服務種子，提昇服務品質，共同為拓展社會福利工作及增進社會祥和而奉獻心力。

參、獎勵對象：
本府及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法備案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屬志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及各類別特殊訓練且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並在本縣從事志願服務有具體優良事蹟足供佐證者。
肆、各獎勵項目候選條件：
1、 「長青志工獎」：
（1） 年齡滿六十五歲以上。
（2） 服務時數滿九百小時以上，並具有具體優良事蹟者（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算至申請獎勵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
（3） 對提昇志願服務品質及形象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4） 本獎項三年內不得重複受獎。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6）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7） 推薦單位人數於100人以下推薦1名；101人以上得推薦2名。
2、 「績優志工獎」：
（1） 服務時數滿九百小時以上（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算至申請獎勵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
（2） 由本縣祥和計畫運用單位(社福類志工)推薦一名(100人以下推薦1人；101人以上推薦2人)。

（3） 對提昇志願服務品質及形象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4） 本獎項三年內不得重複受獎。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6）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3、 「企業志工獎」：
（1） 由企業主號召員工或員工自主團體從事志願服務。 
（2） 服務時數滿六百小時以上（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算至申請獎勵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
（3） 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者。 

（4）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6） 推薦單位人數於100人以下推薦1名；101人以上得推薦2名。
4、 「家庭志工獎」：

（1） 家族內直系、旁系及姻親親屬二等親內關係二人以上從事志願服務。 

（2） 家庭成員加總服務時數滿九百小時以上（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算至申請獎勵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
（3） 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者。 

（4）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6） 本獎項三年內不得重複受獎。
（7） 推薦單位人數於100人以下推薦1名；101人以上得推薦2名。
5、 「青年志工獎」：

（1） 年齡介於18歲至30歲之間。 

（2） 服務時數滿六百小時以上（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算至申請獎勵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
（3） 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者。 

（4）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6） 推薦單位人數於100人以下推薦1名；101人以上得推薦2名。
6、 「防疫志工獎」：
（1） 本縣領有志工紀錄冊之志工，不限原服務類別。 
（2） 從事防疫作為，且其防疫作為之服務時數滿一百小時以上（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係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算至至一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3）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從事民眾之體溫量測、環境消毒、衛教宣導、協助隔離自主健康管者、物資配送(含送餐)等防疫協助作為且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者。(防疫作為由運用單位認定並具體說明於推薦表中)
（4）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5）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其他獎項僅能擇一推薦。
（6） 推薦單位人數於100人以下推薦1名；101人以上得推薦2名。

7、 「小V團隊獎」
（1） 凡加入本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成立滿2年以上(截至111年6月30日)者。
（2） 自110年7月1日至本(111)年6月30日止，辦理社福類志願服務成效卓著或配合本府志願服務工作計畫辦理活動之單位。
（3） 本(111)年度之團隊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達95%以上，且志工保險率達95%以上之單位，方可申請獎項。
（4） 本獎項三年內不得重複受獎。
（5） 表揚團隊名額限3個單位。
伍、評選方式：
一、初審推薦：
（1） 本縣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含本府各運用單位及民間單位）應於10月7日前向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
（2） 運用單位志工以推薦1名為原則(不限類別)，團隊人數超過100名以上，可增加推薦1名，以推薦兩名為上限。
（3） 由推薦之運用單位於檢具推薦表及相關資料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逕予審查。
  二、 複審：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衛生福利部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或紀錄冊影本審查申請人教育訓練、紀錄冊、服務年資及服數時數。
（2）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複審作業應於10月21日前完成並將獲選資料函送主管機關彙整，由主管機關統一公告並於年底辦理公開表揚。

（3） 審查標準：服務年資佔10％、服務時數佔40％、優良事蹟佔40％、受獎紀錄佔10％。

（4） 逾期提送者不予受理。
陸、應備文件：
請以A4紙張、雙面影印、備齊以下資料並依順序排列後於左側裝訂，請勿使用資料簿(套)。 
1、 推薦表：

1. 包括志工1吋半身照片(黏貼照片)
2. 請黏貼身份證影本

3. 推薦單位請於推薦表上核章。
4. 文字請以標楷體、12字型、固定行高、20pt橫書電腦繕打。
5. 清楚之服務照片1張（請依格式黏貼）
2、 其他志工績優事蹟佐證資料，應與志願服務有關。
3、 申請以上獎項之志工如於不同服務類別運用單位服務，其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可以併計，並以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所登載之服務年資及時數為依據(紀錄冊影本為輔)，並由推薦單位於推薦表中略述志工服務事蹟。
捌、獎勵：
一、本計畫各獎項得主，於年底辦理表揚頒獎活動，採公開表揚方式獎勵，以收宣導之效。
二、獎項內容：獎牌乙座及獎品乙份。
玖、經費：
本案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
拾、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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